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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息覆盖倍数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36,684.95 万

元，融资本息合计 27,147.00万元，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

息的覆盖倍数为 1.35。

四、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

项目单位（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）保证严格按照政府

债券管理相关规定履行相应义务，确保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专款

专用。

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根据专项债券

《信息披露文件》规定的还本付息安排，项目单位（包括项目

单位的管理单位）应以本方案中的项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

目上缴财政，按时、足额支付政府专项债券本息。

2047 年 7,000.00 7,000.00 4.50% 315.00 315.00

2048 年 7,000.00 7,000.00 4.50% 315.00 315.00

2049 年 7,000.00 7,000.00 4.50% 315.00 315.00

2050 年 7,000.00 7,000.00 4.50% 315.00 315.00

2051 年 7,000.00 7,000.00 4.50% 315.00 315.00

2052 年 7,000.00 7,000.00 4.50% 315.00 315.00

2053 年 7,000.00 2,000.00 5,000.00 4.50% 270.00 2,270.00

2054 年 5,000.00 5,000.00 4.50% 112.50 5,112.50

合计 7,000.00 7,000.00 9,450.00 16,450.00











— 22—

9、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

本项目拟由建设单位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安全生产条件和

设施进行综合分析，形成《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综合分析报告》

备查，项目选址等符合国家相关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标准规

范制定的要求，在落实相应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后，其危险、

有害因素的危险程度属于可控。

10、绩效目标合理性

依据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20〕10 号）

和《山东省政府专项债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（鲁财预

〔2021〕53 号），该项目设置了决策、管理、产出和效益四

个一级指标，以及多个细化的二级、三级指标，经济效益和社

会效益明显，绩效目标明确合理。

（三）评估结论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

36,684.95万元，融资本息合计为 27,147.00万元，项目本息覆

盖倍数为 1.35，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；项目可以通过自筹、发

行专项债券等方式完成资金筹措，为本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

持，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。总的来说，本项目绩效目标明确，

可实施性较强，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，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

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。


